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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營養師 陳靜宜
電話：(03)3322101#7451
電子信箱：10032273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楊梅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2月30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體字第113012975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及說明三 (376735100E_1130129753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30129753_ATTACH2.pdf、376735100E_1130129753_ATTACH3.pdf)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修訂「校園及部屬場館提供多元生理用品指

引」1份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年12月27日臺教國署學字

第1130155130號函辦理。

二、鑒於教育部友善提供多元生理用品計畫實施迄今已滿週年

有餘，經彙整學生團體意見、各業務單位實施經驗及建

議，爰修訂校園及部屬場館提供多元生理用品指引，提示

各校及部屬場館提供多元生理用品的方式及原則，以作為

執行之參考。本次修訂重點摘要說明如下：

(一)增訂規劃原則：校園及部屬場館可依組織編制及分工，

建構執行細節及內容，各校可結合性別平等教育工作共

同推動，以落實友善提供多元生理用品等各項措施。

(二)修訂目的、提供原則、提供形式、專人管理及多元宣導

內容。

三、檢送修訂「校園及部屬場館提供多元生理用品指引」及修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130016866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3/12/30 13:29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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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對照表各1份供參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、本市各公立高中職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股長決行

40


